附錄(四)
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所屬辦事（連絡）處辦公處所建築物災害受損修復補強辦法

91. 8.21本會第13屆第10次理事會議訂定

臺灣省政府91.10. 7府社行字第0910015536號函同意備查

一、宗旨：本會所屬辦事（連絡）處因災害受損建築物結構體為修復補強，使恢復原設計安全標準，以保障全體會員之安全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二、適用範圍：

㈠本辦法所稱「災害受損」，係指遭受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，而致建築物結構體未達原設計安全標準者。

㈡經理事會審議交辦之案件。

㈢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案件。

三、財源：

㈠會務發展準備基金。

㈡辦事(連絡)處配合款。

四、使用面積標準：以本會所屬辦事(連絡)處登記產權面積為標準。

五、修復補強經費之分攤比率：

㈠由本會及辦事(連絡)處於第四條標準面積內，本會負擔二分之一，辦事(連絡)處負擔二分之一。

㈡前款應由本會負擔之二分之一部分如因本會經費不足時，由辦事(連絡)處視需要先行墊付。

㈢修復補強經費超過第四條標準之部分，由辦事(連絡)處自行負擔，本會不予攤還。

六、申請修復補強程序：

㈠辦事(連絡)處對於受損之建築物，應提出鑑定報告書、修復補強詳細圖及所需修復補強費用，報請本會審核通過後辦理。

㈡每年度本會負擔經費之分配，以辦事(連絡)處簽訂修復補強合約之日期為先後順序。

七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（註：民國88年「921震災」及91年「331震災」亦適用本辦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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